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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办事处文件

甘泉路街道办事处关于调整志丹社区
居民委员会设置的请示

普陀区人民政府：

我街道志丹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实有户数 2968 户，辖区常

住人口 6206 人，且甘陵小区正在进行拆落地，完成后预估户数

还将增加 300 户左右。由于居委会管辖规模过大，给日常工作开

展以及社区服务和管理带来较大压力。

根据市民政局《本市管辖规模较大的居委会拆分工作指引》

要求，“现有管辖规模（含托管超过 1 年）超过 2000 户但不足

3000 户的，且管辖区域为多个小区的居委会，应因地制宜积极

创造条件适时拆分。”为此，拟对志丹居委会进行拆分，在保留

原志丹社区居民委员会建制的基础上，新建甘陵社区居民委员

会。

具体调整如下：

一、辖区划分

拟新建甘陵社区居民委员会，四至范围：东至黄陵路，南至

延长西路，西至双山路，北至甘泉路。楼号：甘泉三村 201-233

号、甘泉三村 7-15 号、28、29 号、301-304 号；延长西路 7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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弄 1-19 号。实有户数 1281 户，户籍数 3646 人，常住人口 2648

人。

拟保留志丹社区居民委员会，调整后四至范围：东至志丹路，

南至延长西路，西至黄陵路，北至甘泉路。楼号：志丹路 97 弄

2 号、5 号、8 号、11 号；甘泉路 501 弄 1-22 号、28-42 号；甘

泉二村 256-267 号。实有户数 1687 户，户籍数 3136 人，常住

人口 3558 人。

二、人员配备

调整后，按户数分配居委会社工人员情况如下：

甘陵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工名额配比为 7 人。

志丹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工名额配比为 7 人。

三、社区用房

甘陵社区居民委员会：办公、活动用房位于延长西路 780 弄

18、19 号底楼（新址），面积合计 328.05 平方米。

志丹社区居民委员会：办公地址为甘泉路 501 弄 5 号甲（原

志丹居委会办公室地址），活动室地址为甘泉路 501 弄 5 号甲、

甘泉三村 29 号 101 室、104-107 室 （原志丹居委会活动室地

址）。

当否，请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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